

1  目的

   为保证及时供应生产的需要，合理储备库存，加速物质周转，节约使用，降低成本，特制订本规定。

2  范围

本规定适用于公司各个物资贮存部门。

3  职责

3.1  仓库保管员对仓库的日常管理工作负责；

3.2  仓库管理员是本库房“6S”管理的具体执行者；

3.3  仓库管理员是本库房的消防安全责任者。
4  管理内容

4.1  物资的验收入库

4.1.1  仓库保管员对所采购的物资与下达的计划进行核实后，方能办理以下事宜：

A 对所采购物资的品种验收；
B 对所采购的物资的规格、型号验收；

C 对所采购的物资的数量验收；

4.1.2  对所采购的物资的质量方面须由保管员开出“报验单”送质检部门检验。经检验合格后才能准许入库；如有不合格的则凭检验员开具的“不合格通知单”不准入库，同时做好标识和隔离工作；如果需让步接收的则应办理相应手续后才准入库，并做好相应的标识；

4.1.3  对合格的产品，由仓库保管员办理正常的入库、做账、立卡等手续，并将入库通知单连同发票、运单等一同交财会部门。（如采用计算机管理则应将入库产品的规格、数量一一对应输入计算机，同时对其正确性负责。）

4.2  物资保管

4.2.1  物资经验收合格入库后，保管员应将物品按照库房规划进行存放，确保库房的整齐、美观；
4.2.2  对物资的名称、规格、型号、数量都应正确标识在材料卡上，做好定架、定层、定位堆放，以便正确查寻和发放；

4.2.3  并对库房的具体库存情况要按时向上级领导反映，以便更有利于生产管理和库存量管理；

4.2.4  仓库保管员对保管企业物资、保证安全和不变质，要有认真负责的态度，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和责任感；

4.2.5  仓库保管员应做到“十防”，即“防震、防锈、防尘、防潮、防腐、防水、防火、防磨、防变质、防漏电”。

4.3  物资的发放
4.3.1  仓库保管员要严格按照定额供料凭单和生产计划所列的规格、数量来供料，做到无计划不发料、有计划无定额不发料，更不能无故超额多发。

4.3.2  由于生产过程中的工废，废料超宝宝需要补料的，必须经过有关部门审核批准后才予以放料；

4.3.3  由于材料节约，计划要变更等原因而产生多余材料时，必须办理退库存手续；

4.3.4  定期统计定额执行情况，分析差异原因，总结经验，提出相应的改进措施和意见，并与《质量成本管理规定》、《员工奖惩规定》相结合；

4.3.5  对零件部组装的产品，则只需实际生产的数量进行发放。

4.4  物资的清仓盘点

4.4.1  仓库保管员要做到日常盘点，以确保物资的实存数和账目数量是否相符，物资有无积压、损坏、变质及时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；

4.4.2  由物资供应部门、财务部门组织相关人员对仓库库存定期进行盘点，其目的如下：

A 实物和账面的数量核查；

B 检查各种物资有无超储积压、损坏、变质；

C 检查库房安全设施和库房设备有无损坏；

D 在盘点工作中如果发现盘盈盘亏，必须查明原因，说明情况，必要时应对当事人进行责任的追究；

E 对于清查出来的超储、呆滞物资作出相应的处理和解决方法。

5  附则

5.1 本规定的解释权归管理中心；

5.2 本规定经相关部门会签后,自颁布之日起执行，修改时亦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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